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0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陽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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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23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歐陽惠玉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如附件之檢察官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如下：

　㈠附件犯罪事實欄第1列所載之「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

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更正為「於民國113

年4月10日15時2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

○路000號處」。

　㈡附件犯罪事實欄第2列至第3列所載之「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

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

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更正為「拾獲陳怡靜所

遺落之錢包1個【內有證件、健保卡、現金新臺幣（下同）

百元鈔數張及銅板數枚，合計951元；下稱本案錢包】，竟

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

發覺本案錢包遺失」。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歐陽惠玉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本案錢包，可能係

他人不慎遺失在路旁，仍為圖個人私利，將本案錢包據為己

有，可見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法治觀念已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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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告訴人陳怡靜因被告本案侵占犯行所生

之損害尚非嚴重；併考量被告於警詢時及偵訊時均坦承犯

行，並已與告訴人在新北市板橋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且

當場依調解條款給付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見本院卷第1

3、23頁），犯後態度良好；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

行（見本院卷第9頁），暨被告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

度，離婚，自敘為退休人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

（見偵49666號卷第3頁右，本院卷第15頁），及其現年66歲

之日後更生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㈢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此有上開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審酌被告僅係偶然路過上址，見

本案錢包遺落該處，因一時之貪欲而為本案犯行，犯罪之情

節及罪質均尚稱輕微；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即坦承犯行，復於

本案繫屬本院前即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當場賠償現金6,

000元予告訴人，犯後態度良好，且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狀

陳報表示：我深深悔悟等節（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被告

仍具自我反省、自律收束之能力；併考量告訴人已撤回告訴

（見本院卷第25頁），並於調解筆錄表示：願宥恕被告之行

為及不追究其刑責等節（見本院卷第13、23頁），足見被告

本案犯行所生之法秩序撼動印象已經撫平，信其經此科刑教

訓，日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上開刑

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關於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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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

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已將其本案侵

占行為之違法行為所得，全數返還並賠償告訴人，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是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

規定，即生排除犯罪所得沒收之效力，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舫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槿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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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歐陽惠玉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前，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

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

包遺失，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獲上

情。

二、案經陳怡靜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陽惠玉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

諱，核與告訴人陳怡靜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

視錄影畫面翻拍畫面11張在卷可稽，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檢　察　官　羅雪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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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歐陽惠玉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如附件之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如下：
　㈠附件犯罪事實欄第1列所載之「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更正為「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5時2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路000號處」。
　㈡附件犯罪事實欄第2列至第3列所載之「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更正為「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內有證件、健保卡、現金新臺幣（下同）百元鈔數張及銅板數枚，合計951元；下稱本案錢包】，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本案錢包遺失」。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歐陽惠玉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本案錢包，可能係他人不慎遺失在路旁，仍為圖個人私利，將本案錢包據為己有，可見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法治觀念已有偏差，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告訴人陳怡靜因被告本案侵占犯行所生之損害尚非嚴重；併考量被告於警詢時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在新北市板橋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且當場依調解條款給付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見本院卷第13、23頁），犯後態度良好；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暨被告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自敘為退休人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見偵49666號卷第3頁右，本院卷第15頁），及其現年66歲之日後更生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㈢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此有上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審酌被告僅係偶然路過上址，見本案錢包遺落該處，因一時之貪欲而為本案犯行，犯罪之情節及罪質均尚稱輕微；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即坦承犯行，復於本案繫屬本院前即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當場賠償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犯後態度良好，且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狀陳報表示：我深深悔悟等節（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被告仍具自我反省、自律收束之能力；併考量告訴人已撤回告訴（見本院卷第25頁），並於調解筆錄表示：願宥恕被告之行為及不追究其刑責等節（見本院卷第13、23頁），足見被告本案犯行所生之法秩序撼動印象已經撫平，信其經此科刑教訓，日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關於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已將其本案侵占行為之違法行為所得，全數返還並賠償告訴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即生排除犯罪所得沒收之效力，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舫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槿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歐陽惠玉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怡靜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陽惠玉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陳怡靜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畫面11張在卷可稽，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檢　察　官　羅雪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0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23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歐陽惠玉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如附件之檢察官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如下：
　㈠附件犯罪事實欄第1列所載之「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
    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更正為「於民國113年4
    月10日15時2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路000號處
    」。
　㈡附件犯罪事實欄第2列至第3列所載之「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
    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
    。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更正為「拾獲陳怡靜所遺
    落之錢包1個【內有證件、健保卡、現金新臺幣（下同）百
    元鈔數張及銅板數枚，合計951元；下稱本案錢包】，竟基
    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
    覺本案錢包遺失」。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歐陽惠玉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本案錢包，可能係
    他人不慎遺失在路旁，仍為圖個人私利，將本案錢包據為己
    有，可見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法治觀念已有偏差，
    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告訴人陳怡靜因被告本案侵占犯行所生
    之損害尚非嚴重；併考量被告於警詢時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
    ，並已與告訴人在新北市板橋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且當
    場依調解條款給付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見本院卷第13、2
    3頁），犯後態度良好；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
    見本院卷第9頁），暨被告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
    婚，自敘為退休人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見偵
    49666號卷第3頁右，本院卷第15頁），及其現年66歲之日後
    更生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
    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㈢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此有上開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審酌被告僅係偶然路過上址，見
    本案錢包遺落該處，因一時之貪欲而為本案犯行，犯罪之情
    節及罪質均尚稱輕微；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即坦承犯行，復於
    本案繫屬本院前即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當場賠償現金6,
    000元予告訴人，犯後態度良好，且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狀
    陳報表示：我深深悔悟等節（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被告
    仍具自我反省、自律收束之能力；併考量告訴人已撤回告訴
    （見本院卷第25頁），並於調解筆錄表示：願宥恕被告之行
    為及不追究其刑責等節（見本院卷第13、23頁），足見被告
    本案犯行所生之法秩序撼動印象已經撫平，信其經此科刑教
    訓，日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上開刑
    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關於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
    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
    ，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
    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已將其本案侵占行為
    之違法行為所得，全數返還並賠償告訴人，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
    即生排除犯罪所得沒收之效力，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舫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槿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歐陽惠玉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前，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
    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
    失，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怡靜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陽惠玉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陳怡靜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翻拍畫面11張在卷可稽，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檢　察　官　羅雪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0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歐陽惠玉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如附件之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如下：
　㈠附件犯罪事實欄第1列所載之「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更正為「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5時24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路000號處」。
　㈡附件犯罪事實欄第2列至第3列所載之「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更正為「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內有證件、健保卡、現金新臺幣（下同）百元鈔數張及銅板數枚，合計951元；下稱本案錢包】，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本案錢包遺失」。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歐陽惠玉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本案錢包，可能係他人不慎遺失在路旁，仍為圖個人私利，將本案錢包據為己有，可見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法治觀念已有偏差，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告訴人陳怡靜因被告本案侵占犯行所生之損害尚非嚴重；併考量被告於警詢時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在新北市板橋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且當場依調解條款給付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見本院卷第13、23頁），犯後態度良好；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暨被告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自敘為退休人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見偵49666號卷第3頁右，本院卷第15頁），及其現年66歲之日後更生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㈢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此有上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審酌被告僅係偶然路過上址，見本案錢包遺落該處，因一時之貪欲而為本案犯行，犯罪之情節及罪質均尚稱輕微；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即坦承犯行，復於本案繫屬本院前即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當場賠償現金6,000元予告訴人，犯後態度良好，且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狀陳報表示：我深深悔悟等節（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被告仍具自我反省、自律收束之能力；併考量告訴人已撤回告訴（見本院卷第25頁），並於調解筆錄表示：願宥恕被告之行為及不追究其刑責等節（見本院卷第13、23頁），足見被告本案犯行所生之法秩序撼動印象已經撫平，信其經此科刑教訓，日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關於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已將其本案侵占行為之違法行為所得，全數返還並賠償告訴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即生排除犯罪所得沒收之效力，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舫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槿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379號
　　被　　　告　歐陽惠玉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歐陽惠玉於民國113年4月10日11時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拾獲陳怡靜所遺落之錢包1個，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錢包侵占入己。嗣經陳怡靜發覺該錢包遺失，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怡靜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陽惠玉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陳怡靜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畫面11張在卷可稽，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檢　察　官　羅雪舫


